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2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住所地XXXX。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李敏，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汇丽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XXXX。

法定代表人**，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漾，上海汇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建波，上海汇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上海亿曼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XXXX。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上诉人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以下简称汇丽多彩总汇）因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三（知）初字第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

诉。本院于2014年10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

本案。上诉人汇丽多彩总汇的委托代理人李敏，被上诉人上海汇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汇丽集团）的委托代理人潘建波到庭参加了庭审。原审被告上海亿曼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亿曼装饰公司）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

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汇丽集团诉称，原审法院曾于2013年5月30日对汇丽多彩总汇、亿曼装饰公司不正当使

用汇丽多彩总汇的企业名称，构成对汇丽集团的不正当竞争一案作出(2012)浦民三（知

）初字第598号（以下简称598号）民事判决。法院查明汇丽集团是知名企业，“汇丽

”是其驰名商标，亿曼装饰公司和汇丽多彩总汇共同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但认为二

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规范使用“汇丽”字号，就足以消除对汇丽集团的不利影响，故驳

回汇丽集团要求汇丽多彩总汇停止使用并撤除其企业名称中的“汇丽”字号的诉讼请求

。后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于2013年9月25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

审判决。现汇丽集团发现，598号案判决生效后，汇丽多彩总汇、亿曼装饰公司未遵守

判决，规范使用企业名称，为了实现不正当竞争目的，继续在地板外包装上用显著字体

标注汇丽多彩总汇的企业名称，生产商名称即亿曼装饰公司仍用较小的字体，不合常理

地标注在极其不显眼的包装盒较短侧面的角落，且混杂在众多产品信息中。地板产品背

面更是无地板生产商的名称和商标，却显著标注了“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字样。同

时在“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下面加上“总经销”三个字。据此，汇丽集团认为，汇

丽多彩总汇、亿曼装饰公司具有明显搭便车的故意及攀附汇丽集团在先驰名商标和知名

商号的恶意，构成不正当竞争。鉴于汇丽多彩总汇、亿曼装饰公司在法院判决生效后实

施了新的侵权行为，且由于前案判决未要求汇丽多彩总汇撤除其企业名称中“汇丽”字

号，故导致汇丽多彩总汇、亿曼装饰公司在使用汇丽多彩总汇的企业名称过程中，虽经

修改使用方式，但仍构成不正当竞争，故汇丽集团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汇丽多彩



总汇、亿曼装饰公司停止对汇丽集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停止对汇丽多彩总汇企业名

称的不正当使用；2、汇丽多彩总汇停止使用并撤除其企业名称中的“汇丽”字号；若

确实不能撤除“汇丽”字号的，则请求判令规范使用汇丽多彩总汇的企业名称，在地板

及包装盒上加入与其名称同样大小字体的“非汇丽地板，与汇丽集团无关”字样；3、

汇丽多彩总汇、亿曼装饰公司赔偿因不正当竞争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人民币（以下币种相

同）50万元。审理中，汇丽集团撤回了要求汇丽多彩总汇停止使用并撤除其企业名称中

的“汇丽”字号的诉讼请求。

汇丽多彩总汇辩称，汇丽集团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已经在598号案件的判决中确认了，这

次属于重复起诉。汇丽多彩总汇没有继续显著使用侵犯汇丽集团商标权的字体，在

598号案件判决生效后，汇丽多彩总汇已经对产品包装进行了更改，更改后的包装突出

了“亚尊”品牌，可以与“汇丽”进行显著的区分。汇丽集团称汇丽多彩总汇与亿曼装

饰公司之间存在不正当的内在联系没有根据，其所陈述的根据工商行政机关认定的40万

元的经营额没有获利的依据，即使有也应由亿曼装饰公司承担，与汇丽多彩总汇无关。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3月，上海汇丽（集团）公司经核准取得第1256064号“汇

丽”、第1256065号“ ”和第1256068号“ ”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均为第19类的非金

属门、非金属窗、塑料管（建筑用）、非金属建筑护墙板、贴面板、地板、树脂复合板

、已加工木材、非金属建筑遮盖物、非金属顶篷，注册有效期限自1999年3月21日至

2009年3月20日止，后续展有效期至2019年3月20日止。2000年11月，上述两商标转让注

册至汇丽集团名下。

2010年4月30日，汇丽集团与上海XXX木业有限公司签订《商标许可协议》。该协议约

定汇丽集团授权许可上海XXX木业有限公司在地板产品（防静电活动地板除外）的生产

、销售中使用第1256064号 “汇丽”、第1256065号“ ”和第1256068号“ ”三个注册商

标，许可性质系独占使用许可，许可期限为协议生效之日起的五年，许可区域为中国

（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

汇丽多彩总汇与汇丽集团自1996年起即有业务往来，销售汇丽集团及其关联公司生产的

“汇丽”涂料、地板等产品。2011年初，双方业务往来基本终止。2007年，汇丽集团的

关联公司委托亿曼装饰公司生产“汇丽”牌部分型号的地板。2010年1月双方终止合作

，同时约定，亿曼装饰公司保证在经营企业自有品牌地板产品时，不得利用汇丽品牌声

誉和经销渠道进行销售，不得诋毁汇丽品牌，不得与汇丽公司产品形成直接竞争。

2012年10月8日，汇丽集团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即598号案件），认为汇丽多彩总汇、

亿曼装饰公司通过由亿曼装饰公司生产、汇丽多彩总汇总经销的方式销售强化复合地板

，该地板的包装盒上突出印刷汇丽多彩总汇的企业名称“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及其

拼音字样，而该地板的品牌“亚尊”和生产商名称却较之标注的不明显，该地板产品本

身背面并无“亚尊”或地板生产商名称，却显著标注了“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和英

文“SHHUILIDCZHZONGHUI”字样。上述使用方式淡化了生产商亿曼装饰公司的名

称，导致消费者对地板产品的来源产生误解，汇丽多彩总汇及亿曼公司的行为已构成不

正当竞争行为。故汇丽集团要求两者停止对汇丽多彩总汇企业名称的不正当使用，汇丽

多彩总汇停止使用并撤除其企业名称中的“汇丽”字号。该案审理中查明，汇丽多彩总



汇、亿曼装饰公司生产销售的上述地板外包装盒为长方体，正面标有“亚尊yazun 亚尊

地板”、“专业品质服务到家”字样；包装盒长边的两侧以较大字体标有“上海汇丽多

彩装潢总汇”（绿底白字）的企业名称，在该名称下方以稍小字体标有

“Shanghaihuiliduocaizhuanghuangzonghui”,在上述名称右侧标有“亚尊yazun 亚尊地板

”及“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 服务热线：XXXX”字样；包装盒短边的两侧则以较小的

字体标有型号、规格、净重、面积、等级、执行标准、生产许可证编号、地址、服务热

线等信息，还标有“总经销商：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制造商：上海亿曼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字样。在地板产品本身的背面印有“SHHUILIDCZHZONGHUI”及“上

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字样。

该案经审理后，原审法院认为：1、汇丽集团对“汇丽”文字使用在先。其前身上海汇

丽化学建材总厂成立于1988年3月，汇丽集团核定使用在涂料商品上的第382017号“汇

丽”注册商标有效期自1984年4月始，而汇丽多彩总汇名称变更登记于1992年12月，其

字号中的“汇丽”文字使用晚于汇丽集团。2、汇丽集团的“汇丽”字号及注册商标具

有较高的知名度。汇丽集团的字号“汇丽”与其注册商标中的“汇丽”一致，因此汇丽

集团的这一经营模式决定了通过其产品的持续宣传、销售，其字号与商标知名度将共同

提升。根据汇丽集团所举证据，其自2003年3月多次在行业内获奖，其“汇丽”商标也

多次获上海名牌、上海市著名商标等称号。2002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认定汇丽集团的“汇丽”（建筑装饰涂料、强化复合地板）商标为驰名商标。因此，其

“汇丽”字号及商标均具有了较高的知名度。3、汇丽多彩总汇的“汇丽多彩”字号与

汇丽集团的“汇丽”字号及注册商标已构成近似。“汇丽多彩”中的“汇丽”为无固定

含义的臆造词，“多彩”则为汉语形容词，故在汇丽多彩总汇企业字号中“汇丽”起到

了主要的识别作用。“汇丽多彩”整体性的包含了“汇丽”，而其中的“汇丽”又起到

了主要的识别作用，因此“汇丽多彩”与“汇丽”已构成近似。4、涉案地板产品上对

汇丽多彩总汇企业名称的使用方式存在明显的恶意。汇丽多彩总汇、亿曼装饰公司都曾

与汇丽集团有业务往来，应明确知晓汇丽集团字号及商标的知名度。从汇丽多彩总汇、

亿曼装饰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工商部门所做询问（调查）笔录的内容中也可以确认两者在

地板产品上对汇丽多彩总汇企业名称的使用存在攀附汇丽集团商誉的故意。5、汇丽多

彩总汇、亿曼装饰公司在地板产品上对汇丽多彩总汇企业名称的不正当使用造成了相关

公众的混淆与误认。涉案地板产品的实际生产商为亿曼装饰公司，但在木地板的外包装

上却以较大字体显著标注了作为总经销商的汇丽多彩总汇的企业名称，而亿曼装饰公司

的名称却以极小的字体不合常理地被标注在极其不显眼的一侧，且混杂在众多的产品信

息中。同时，在该地板产品的背面仅印有“SHHUILIDCZHZONGHUI”及“上海汇丽

多彩装潢总汇”字样，却不印制该地板商标及生产商的名称。这些标注方式有违常理

，显然是为了突出汇丽多彩总汇的企业名称，利用该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与“汇丽”构成

近似，给消费者造成混淆，使消费者误认为该木地板与汇丽集团的“汇丽”品牌存在关

联。虽然木地板外包装上标有“亚尊”商标，但该商标的标注尚不足以避免使消费者对

双方产品产生混淆和误认。故汇丽多彩总汇、亿曼装潢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应

当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



关于汇丽集团要求汇丽多彩总汇停止使用并撤除其企业名称中的“汇丽“字号的诉讼请

求，原审法院认为：1、现没有证据证明1992年时汇丽集团字号及其注册商标具有较高

的知名度，因此无法认定汇丽多彩总汇在设立企业时使用“汇丽多彩”字号存在攀附原

告商誉的恶意。2、汇丽多彩总汇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已存续二十余年，期间也持续经

营，虽未必知名，但在经营过程中势必也累积了一定的商誉。因此要求被告汇丽多彩总

汇停止使用其“汇丽”字号不利于维护企业的持续经营及字号的稳定性。3、根据现有

证据，汇丽集团与汇丽多彩总汇自1996年始即有业务往来，至2011年初方终止，持续了

10余年，甚至可以说基本贯穿了汇丽多彩总汇成立至今的经营过程。期间汇丽集团从未

对汇丽多彩总汇的企业名称使用行为提出异议，由此可知只需汇丽多彩总汇如双方业务

往来期间般规范使用其企业名称，守法经营，并不会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也就不会对

汇丽集团造成不利影响，现再停止使用“汇丽”字号没有必要。4、汇丽集团现指控成

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仅仅是汇丽多彩总汇、亿曼装饰公司在木地板产品上不正当使用汇

丽多彩总汇企业名称的单一行为，并不及于汇丽多彩总汇的全部经营行为，只要停止上

述侵权行为，并规范使用企业名称，就足以消除对汇丽集团的不利影响。而停止使用

“汇丽”字号将对汇丽多彩总汇的整体经营产生不利后果，显然加重了汇丽多彩总汇对

其前述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范围。综合考虑汇丽多彩总汇、亿曼装饰公司对企业名

称的不正当使用方式及范围，以及在规范使用汇丽多彩总汇企业名称的前提下，足以避

免使相关公众对双方地板产品产生混淆与误认等因素，汇丽多彩总汇无需停止使用其

“汇丽”字号，但需立即停止前述不正当竞争侵权行为，在今后的企业经营中规范使用

其企业名称。据此，对589号案件原审法院判决：一、汇丽多彩总汇、亿曼装饰公司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在木地板产品中对汇丽多彩总汇企业名称的不正当使用行为

；二、驳回汇丽集团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该案判决后，汇丽集团及汇丽多彩总汇、亿曼装饰公司均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确认598号案查明的事实属实，并认为：涉案地板的实际生产

商为亿曼装饰公司，汇丽多彩总汇仅为总经销商，但涉案地板的外包装上却显著标注了

总经销商的企业名称，相反，生产商的企业信息却以极小的字体被标注在不显眼之处

，此种标注方式显然有违行业习惯或商业惯例。而汇丽多彩总汇和亿曼装饰公司与汇丽

集团都曾有过业务往来或合作，对于汇丽集团及其“汇丽”商标的知名度应该非常清楚

，该两公司将汇丽多彩总汇的企业名称突出放大使用，其旨在使消费者对汇丽多彩总汇

的企业名称引起关注，从而基于汇丽集团的“汇丽”品牌在木地板产品中具有的很高知

名度，产生汇丽多彩总汇与汇丽集团或“汇丽”品牌存在某种关联的混淆或误认，此种

行为明显具有攀附汇丽集团商誉的故意，因此，原审认定汇丽多彩总汇和亿曼装饰公司

构成了对汇丽集团的不正当竞争，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有无必要判令汇丽多彩总

汇停止使用或变更其企业名称。二审法院认为，首先，依据现有证据，汇丽多彩总汇的

企业名称设立时，汇丽集团及“汇丽”商标尚不具有知名度，故汇丽多彩总汇企业名称

的登记注册行为本身并不违法。其次，汇丽多彩总汇自成立以来已经存续了二十余年

，其企业名称与该公司之间已经建立了稳固的对应关系。自成立以来，汇丽多彩总汇一

直持续经营地板销售等业务，其在经营过程中或多或少会积累自己一定的商誉。而其在



1996年至2011年期间与汇丽集团之间的关系是业务往来关系，各自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并

独立经营自己的业务，双方并非隶属关系，更非企业字号的授权使用关系，故汇丽集团

上诉称汇丽多彩总汇没有自己独立的商誉，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第三，汇丽集团与

汇丽多彩总汇之间的业务往来持续了10余年，往来的业务范围中包括了地板销售业务。

在此期间，汇丽集团从未对汇丽多彩总汇企业名称的使用行为提出过异议，可见，汇丽

集团对汇丽多彩总汇企业名称的注册及使用行为均是予以认可的，现其在双方业务终止

后要求汇丽多彩总汇停止使用或变更企业名称，缺乏依据，难以支持。由上，考虑到汇

丽多彩总汇企业名称的设立行为并不违法，在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之前，汇丽集团

对于汇丽多彩总汇在经营活动中规范使用企业名称均不持异议，现汇丽多彩总汇涉及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仅仅是在木地板的外包装上不规范标注企业名称的行为，因此，综合考

虑上述具体情况，对汇丽集团要求汇丽多彩总汇停止使用或变更企业名称的上诉请求不

予支持。故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5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11月1日，汇丽集团向上海市东方公证处申请保全证据公证。当日，公证员与汇

丽集团委托代理人一同到达上海市XXXX的店铺，店铺的招牌为“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

汇”，由代理人在该店铺内以258元的价格购得两箱外包装盒上印有“三林汇德地板

”和“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总经销”字样的地板，并当场收到该商铺售货人员提供的

《送货单》一张和名片一张，名片上有“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等字样。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于2013年11月8日出具了（2013）沪东证经字第19828号公证书。汇丽集团支付公

证费1,500元。上述所购地板外包装盒为长方体，正面标有“三林汇德地板”、“专业

品质服务到家”字样；包装盒长边的两侧以较大字体标有“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总经

销”（红底白字）的企业名称，在该名称右侧标有“三林汇德”及“上海汇丽多彩装潢

总汇”“服务热线：XXXX”字样；包装盒短边的两侧则以较小的字体标有型号、规格

、净重、面积、等级、执行标准、生产许可证编号、地址、服务热线等信息，还标有

“总经销商：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制造商：上海亿曼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字样

；在包装盒反面中间封口处有“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总经销”字样，在上述信息右边

还标有“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字样；在包装盒内地板产品的背面印有“上海汇丽多

彩装潢总汇总经销”字样。

同日，公证员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又一同到达上海市XXXX的店铺，店铺的招牌为“汇

丽XXX总汇”，由代理人在该店铺内以316元的价格购得三箱外包装盒上印有“三林汇

德地板”和“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总经销”字样的地板，并当场收到该商铺售货人员

提供的《销货清单》一张和名片一张。名片上有“Huiliduci 汇丽多彩 畅想多彩人生

”、“上海汇丽XXX总汇地板及地板配件批发部”等字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于2013年

11月8日出具了（2013）沪东证经字第19829号公证书。汇丽集团支付公证费1,500元。上

述所购地板外包装盒为长方体，正面标有“三林汇德地板”、“专业品质服务到家”字

样；包装盒长边的两侧以较大字体标有“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总经销”（红底白字

）的企业名称，在该名称右侧标有“三林汇德地板”及“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服

务热线：XXXX”字样；包装盒短边的两侧则以较小的字体标有型号、规格、净重、面

积、等级、执行标准、生产许可证编号、地址、服务热线等信息，还标有“总经销商



：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制造商：上海亿曼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在上述信息右

边还标有“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字样；在包装盒反面中间封口处有“上海汇丽多彩

装潢总汇总经销”字样；在包装盒内地板产品的背面印有“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总经

销”字样。在包装盒内有一张合格证，上面盖的生产日期为2013年9月2日。

2014年6月5日，上海市东方公证处的公证员与汇丽集团的委托代理人一同来到上海市

XXXX的店铺，店铺的招牌为“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代理人在该店铺内以327元的

价格购得三箱外包装盒上印有“‘亚尊’ 亚尊地板系列”和“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

出品”字样的地板，并当场收到该店铺售货人员提供的《送货单》一张和名片一张。《

送货单》上盖有“上海XXX地板制品有限公司”章，名片上有“Huiliduci 汇丽多彩 畅

享多彩人生”、“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等字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于2014年6月

10日出具了（2014）沪东证经字第8802号公证书。汇丽集团支付公证费3,000元。上述所

购地板外包装盒为长方体，正面标有“亚尊”、“专业品质 服务到家”字样；包装盒

长边的两侧标有“亚尊地板系列”及“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出品”“服务热线

：XXXX”字样；包装盒短边的两侧则以较小的字体标有型号、规格、净重、数量、面

积、等级、执行标准、生产许可证编号、地址等信息，还标有“出品商：上海汇丽多彩

装潢总汇”、“委托生产商：常州市XXXX木业有限公司”，在上述信息右边还标有

“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出品”字样；其中一盒产品在包装盒反面中间封口处有“上海

汇丽多彩装潢总汇总经销”字样；在包装盒内地板产品的背面印有“上海汇丽多彩装潢

总汇总经销”字样。汇丽多彩总汇确认上述地板包装是598号案件判决生效后修改的新

的地板包装。经查，上海XXX地板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吴XXX，股东为吴

XXX和朱XXX。

经比对598号案件中的地板外包装、地板和前述原告于2013年11月两次公证购买的地板

外包装、地板，2013年11月购买的地板外包装和地板上在“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后

多了“总经销”三个字，其余基本相同。亿曼装饰公司称，该地板外包装用到2013年

9月为止，之后其与汇丽多彩总汇已经终止合作，汇丽多彩总汇另行委托第三方生产地

板。汇丽多彩总汇对此亦表示确认。汇丽集团在（2014）沪东证经字第8802号公证中购

买的地板的外包装与汇丽多彩总汇在庭审中提供的两种新的地板外包装上的文字标注基

本相同，其中一种外包装盒短边的一侧标有黄色较大字体“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荣誉

出品”。汇丽多彩总汇上述新更改的外包装盒只是在长边侧面去除了较大字体的“上海

汇丽多彩装潢总汇”或“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总经销”字样，但仍标有字体相对略小

的“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出品”“服务热线：XXXX”字样，生产商的企业名称依然

以极小的字体混杂在横侧面的众多信息中，在地板上也仍然有“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

”的企业名称。

另查明，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闸北分局于2012年11月16日对亿曼装饰公司作出沪工商

闸案处字[2012]第08020120901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为亿曼装饰公司存在未经商标注册

人的许可，在同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以及销售不合格产品的

行为，违反了我国《商标法》和《产品质量法》的规定。非法经营额及违法销售产品货

值金额较大，两项合并，责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并决定对其



处罚如下：一、没收侵犯“汇丽”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汇丽多彩”地板及不合格地板共

计3,081包；二、罚款人民币共计782,296.84元。被告亿曼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闸北区人

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后被驳回[（2013）闸行初字第66号]。亿曼

公司又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亦被驳回[（2013）沪二中行终字第402号

]。

原审法院认为，由于本案中汇丽集团指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涉及的产品与598号案件中

的侵权产品不同，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需要重新作出认定，故汇丽集团对此仍可提起不

正当竞争之诉。

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

德。关于汇丽集团指控汇丽多彩总汇、亿曼装饰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否成立的问题

。汇丽集团提供的2013年11月两次公证购买的地板应当是598号案件判决生效前生产的

，该地板外包装与598号案件中所涉的侵权地板外包装虽有差异，但差异并不明显，该

包装除了在“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的企业名称后增加了“总经销”三字外，其余并

无实质性变化，生产商的名称依然被以极小的字体不合常理地标注在众多信息中。这种

标注方式依旧突出了“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的企业名称，易使消费者将该地板与

“汇丽”地板造成混淆或误认，故汇丽多彩总汇、亿曼装饰公司共同生产销售该包装产

品的行为仍然构成不正当竞争。

598号案件判决生效后，汇丽多彩总汇与亿曼装饰公司于2013年9月底终止了合作关系

，汇丽多彩总汇又委托第三方生产地板，并对地板外包装进行了更改。虽然更改后的外

包装盒长边左侧已去除了较大字体的汇丽多彩总汇的企业名称，但“上海汇丽多彩装潢

总汇”的企业名称仍然被单独标注在外包装盒长边右侧或短边侧面及地板上，并将“总

经销”改成了“出品”这一概念模糊的词语，而生产商的企业名称继续被混杂在外包装

盒短边侧面的众多信息中。因此该标注方式仍然存在生效判决中指出的问题，即刻意突

出了“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的企业名称，而将生产商信息混杂在其他信息中，即使

其在包装上标注了“亚尊”商标也不足以避免使消费者对产品来源产生混淆或误认，故

汇丽多彩总汇的该行为亦构成不正当竞争。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汇丽集团指控两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成立，两被告应承担

相应的民事责任。由于两被告已经于2013年9月底停止合作，汇丽多彩总汇已另行委托

第三方生产地板，汇丽集团并未证明亿曼装饰公司还在生产销售侵权产品，故亿曼装饰

公司无需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

关于汇丽集团要求汇丽多彩总汇在产品上添加区别性标志的诉请。原审法院认为，企业

在商品上标注生产商或经销商的企业名称时，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汇丽集团与汇

丽多彩总汇均有木制品的经营范围，“汇丽”地板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汇丽

多彩”与“汇丽”构成近似，因此若汇丽多彩总汇在木地板上不规范使用其企业名称

，易使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或误认。汇丽多彩总汇、亿曼装饰公司生产销售的

“汇丽多彩地板”曾因侵犯“汇丽”商标权而被工商行政管理局处罚，原审法院曾在

598号案件中又对两者未规范标注企业名称的不当行为作出了判决，而在该案审理期间

以及判决生效后，汇丽多彩总汇仍然在不规范使用其企业名称，具有以其企业名称来引



起消费者注意，利用“汇丽”品牌的知名度和商誉，使消费者误认为其产品与汇丽集团

或“汇丽”品牌存在关联的目的。虽然汇丽多彩总汇对其企业名称享有合法的权利，但

在客观存在上述混淆的情况下，为避免汇丽多彩总汇的不当行为继续对消费者产生误导

，维护汇丽集团的合法权益，若汇丽多彩总汇在其木地板及外包装上标注其企业名称

，则应当附加区别性标识，该区别性标识必须足以使汇丽多彩总汇及其经营的地板产品

与汇丽集团及其“汇丽”地板区别开来。故原审法院要求汇丽多彩总汇在生产销售的木

地板及外包装上，在汇丽多彩企业名称后以同样大小的字体标注“非汇丽集团企业”字

样。

关于汇丽集团要求汇丽多彩总汇、亿曼装饰公司赔偿50万元，包括三次公证费共计

6,000元、购买地板的费用共计901元、律师费10万元，以及上海XXX木业有限公司作为

商标独占使用许可人认为汇丽集团没有及时制止侵权行为而要求其赔偿的费用。原审法

院认为，公证费及购买地板的费用均与本案有关，系原告的合理支出，故予以支持。亿

曼装饰公司只对与汇丽多彩总汇合作期间发生的侵权行为所对应的费用承担共同赔偿责

任。汇丽集团称为本案支付律师费10万元，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鉴于其确实委托律师

参与诉讼，综合考虑诉讼标的、律师的工作量、案件疑难程度及相关律师费收费标准等

因素，原审法院酌情确定律师费金额。因汇丽集团未对上海XXX木业有限公司作出任何

赔偿，故对其主张的相关损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二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

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汇丽多彩总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在木地板产品上对

其企业名称的不正当使用行为；二、汇丽多彩总汇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在其木地板及

外包装上标注“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企业名称时，以同等大小的字体在括号内标注

“非汇丽集团企业”字样；三、汇丽多彩总汇、亿曼装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共同赔偿汇丽集团经济损失7,000元；四、汇丽多彩总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汇丽集团经济损失11,000元；五、驳回汇丽集团其余诉讼请求。

原审判决后，汇丽多彩总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

被上诉人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是：1、在598号案件判决生效后，上诉人已

经修改了木地板外包装，未刻意突出上诉人的企业名称，标注方式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突出了自身品牌“亚尊”商标，不存在不正当竞争的故意，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2、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598号判决生效前的公证费用，属一案二判，且要求上诉人标注

与产品本身无关的信息字样没有法律依据，有失公允。

被上诉人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证据证实

，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亿曼装饰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其在本案一审判决前修改的木地板产品包装，以此证明其

已经进行了修改，不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及故意。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其起诉主张上诉人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由三份公证书予以证实

，故上诉人提供的其一审判决前修改的外包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证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是在木地板产品

的外包装及木地板背面使用上诉人企业名称的不当行为，该被控侵权行为已由在案三份

公证书予以证实。虽然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了再次修改后的产品外包装盒，但未能就

木地板产品背面企业名称的使用情况提供证据，故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产品外包装盒尚不

足以证实其已停止实施相关不正当竞争行为，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

公认的商业道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2、原审

判令上诉人在木地板及外包装上标注上诉人企业名称时，以同等大小的字体在括号内标

注“非汇丽集团企业”字样是否具有法律依据。

关于上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进行了三

次公证购买地板。其中，2013年11月两次公证购买的地板外包装与已生效的598号案件

虽有差异，但依旧在包装盒长边左侧用较大字体标注“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总经销

”字样，右侧则用小字体标注“三林汇德”或“三林汇德地板”及“上海汇丽多彩装潢

总汇 服务热线：XXX”或“上海汇丽多彩装潢公司 服务热线：XXX”；生产商的名称

在包装盒短边上依然以极小的字体不合常理地标注在众多信息中；地板背面印有“上海

汇丽多彩装潢总汇总经销”字样。上述标注方式突出了作为销售商的上诉人企业名称

，不合常理地淡化了地板产品的商标以及生产者的名称，易使消费者将该地板与被上诉

人的“汇丽”地板造成混淆或者误认为两者之间具有特定的关系，故上诉人与原审被告

生产、销售前述包装产品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此外，2014年6月公证购买的地板外包装显示，包装盒长边右侧标注有“亚尊”商标、

“亚尊地板系列”以及“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出品 服务热线：XXX”的字样；生产

商的信息以较小字体混杂在短边左侧众多信息中，且短边右侧亦有较大字体标注“上海

汇丽多彩装潢总汇出品 服务热线：XXX”；地板背面依旧印有“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

汇总经销”字样。本院注意到，在该次公证中，上诉人对其地板产品的外包装在598号

案件判决生效后确实进行了修改，比如对商标的使用字体有所突出等，但上诉人依旧在

地板外包装上用较大字体标注了其作为销售商的企业名称，生产商的信息依旧以小字体

混杂在众多信息之中，尤其是在地板的背面，上诉人仍旧不合常理地仅标注其作为销售

商的企业名称，而未标注产品商标或生产商名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诉人在外包装

上使用企业名称时，去除了“总经销”字样，变更为具有“生产、制造”之意的“出品

”二字，具有模糊其企业身份，误导相关公众，混淆涉案地板与被上诉人“汇丽”地板

的来源，攀附“汇丽”商标知名度的嫌疑。因此，尽管表面上，上诉人在598号案件判

决生效后，对法院认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有所纠正，然其使用企业名称的方式依旧具有

引起混淆、误认的不正当性。上诉人关于其已经纠正了企业名称的标注方式，不存在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审判令上诉人在木地板及外包装上标注上诉人企业名称时，以同等大小的字体在

括号内标注“非汇丽集团企业”字样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不

正当竞争行为系上诉人企业字号“汇丽多彩”与被上诉人注册商标“汇丽”之间的权利

冲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被诉企业名称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或者构成不正当

竞争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承担停止使用、

规范使用等民事责任。该司法解释中规定可以责令停止使用、规范使用，还以“等”字

规定允许采用其他民事责任方式。而所谓“案件具体情况”，关键是要求责任方式与违

法行为及其对他人合法权益的损害程度相适应，以足以消除违法行为状态为必要。本院

注意到，如前所述，上诉人汇丽多彩总汇在598号案件生效后，虽然对其在木地板产品

及包装上使用企业名称的方式有所改变，然仍易使相关公众对上诉人销售的木地板与被

上诉人的“汇丽”地板造成混淆或误认，且上诉人变更的使用方式依旧具有攀附被上诉

人“汇丽”地板知名度之嫌，故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提出添加区别标识的方式规范使用

上诉人企业名称的诉讼请求的基础上，要求上诉人在企业名称上添加区别标识并无不当

。同时，本院还注意到，对于在企业名称上添加区别标识的具体方式，现有法律法规中

虽然未有明确规定，但判令添加区别标识的目的在于实现区分，避免混淆误认。因此

，本案考虑地板产品及其外包装上企业名称标注的方式难以穷尽，存在多种变化的可能

性，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两者的混淆误认，且客观上存在598号案件判决生效后，上诉人

使用企业名称的方式虽有改变，但依旧不规范，并有混淆、误认及攀附之嫌，构成不正

当竞争的事实，故原审法院以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

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目的，作出上诉人在木地板及外包装上

标注其企业名称时，以同样大小的字体在括号内标注“非汇丽集团企业”字样的区别性

标识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上诉人关于原审判决其承担的公证费中涉及598号判决中认定侵权的公证费用，属

一案二判的主张，本院认为，首先，原审法院认定的三笔公证费发生时间分别在2013年

11月和2014年6月，均在598号判决生效之后。其次，尽管2013年11月的两次公证涉及的

木地板产品外包装系598号判决生效之前的包装，但所涉产品及外包装与598号判决认定

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产品及外包装有所不同，且相关产品包装在该判决生效之后，仍在市

场上流通使用，故该侵权行为系被上诉人在前案判决生效后发现的新的侵权行为，被上

诉人就该侵权行为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并提起本案不正当竞争诉讼，所涉公证费用属于

为制止本案侵权行为发生的合理费用，且有票据为证。原审法院对该公证费用的认定无

误，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上

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0元，由上诉人上海汇丽多彩装潢总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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